
附件： 

新北市立各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 

                     

                                                

一、新北市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各級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二、辦理校外教學活動配合各學習領域課程教學之需要，並擬定相關實施計畫（含教學計畫、

學習單或學習手冊），以落實校外教學活動之實施。 

三、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應善用社區資源，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由近而遠妥適規劃，避免以

遊樂為主之校外教學活動。 

四、學生參加校外教學活動，應出具家長同意書，如為收費性質的活動，不得強制學生參加。未

參加校外教學之學生，學校應安排相關學習活動。 

五、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應由各級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如需委外辦理時，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採購，並依實際需要採用最適當的招標、決標方式辦理招標作業。採購過程如需成立

評選委員會應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辦理，評選委員並應包含家長代表。採購作業之相

關文件應留存備查。  

六、國民小學六年級及國民中學(含縣立高中職)校外教學活動(含隔宿露營)日數，國小以三天兩

夜、中學四天三夜以內為限，由各校依課程需求自行核處，免再報府備查。 

七、校外教學活動應注意天候、地形，並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位警報之發布，遠離標示危險、

公告限制禁止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 

八、舉辦校外教學時，為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投保旅行平安險需依循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對

於已投保足額保險者，不得強制其參加。原注意事項未敘明未滿十四歲學生於參加校外教學

時，不得要求學生強制保險原因（保險法107條第一項：訂立人壽保險契約，以未滿十四歲

之未成年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

分無效。第二項：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主管機關所規定之金額「註：

91.12.30財政部令明定為新台幣二佰萬元整」），為恐造成誤解，予以補足說明。 

九、本注意事項自發布日施行。 

 

 

100年 9 月 16 日北府教秘字第 1001107614 號令 

 

 



 

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辦理班級暨班群校外教學實施要點 

                        100年 10 月 13 日北府教秘字第 1001259956 號令 

 

                                                    

一、為促進本市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班級暨班群校外教學（以下簡稱校外教

學）之實施，鼓勵教師整合文化、藝術、鄉土、生態等資源，轉化為教育現場

教材，以擴充學生知識領域，提高教學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校外教學係教師配合課程教學之需要，內容以學生學習為核心概念，辦理活動

前應向學校提出申請。 

三、為避免校外教學流於玩樂性質之活動，實施內容以下列活動為限： 
（一）結合本縣藝術與人文教育之「學習路線」，納入學校校外教學探索課

程。 
（二）推動學校與社教場館策略聯盟，鼓勵學生認識及運用場館資源。 
（三）配合「社區有教室」方案課程，進行社區踏查活動。 
（四）參加「校際文化交流活動」，分享與觀摩學習他校特色。 

四、教師應考量學生體能、節令氣候、交通狀況、環境衛生、公共安全、場館規模

及教學資源等妥適規劃校外教學。 

五、辦理校外教學前，教師應取得家長同意並告知家長活動內容，學生如因故未能

參加，學校應妥適安排，並不得拒絕家長送學生到校。 

六、學校行政處室應依「班級暨班群校外教學申請暨工作分工表」支援教師辦理校

外教學相關行政事宜，並指派職工人員辦理會簽工作。 

七、教師及家長代表應於校外教學行前實施學童安全教育，另是否實施行前勘查活

動，得視活動目的地、路線及安全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八、各校應依據本要點，訂定學校校外教學實施計畫，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九、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1年9月3日教育部臺軍(二)字第 1010139088C 號令 

中華民國102年5月28日教育部臺教學(五)字第 1020066900B 號令 

中華民國107年09月07日教育部臺教學（五）字第 1070135944B 號令 

一、教育部（以下稱本部）為保障學生校外教學租用車輛安全，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應慎選信譽良好之旅行社或遊覽車公司、客運公司。 

三、學校應直接租用車輛，或由校外教學採購契約得標廠商租用車輛，不得假手他人，並掌握租

車品質，確保車輛安全。 

  校外教學出發前應至交通部公路總局網站「國道客運／遊覽車專區」確認承租之車輛符合安

全規範，及查詢全國大客車行駛時應特別注意之路段及時段並遵守之。 

四、校外教學活動行經多彎或陡峭山區道路，應選用重心低之大客車或中型車，以提升安全性。 

五、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其契約訂定應以交通部訂頒之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

為依據，並將下列事項於契約載明： 

  (一)應租用合法之營業大客車（大客車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如附表一）、車齡：五年以下年

份較新之車輛為原則（計算出廠日期至租用時間）、乘客定員、車號、行車執照、一年內之檢驗

及保養紀錄。離島地區或改裝裝載升降設備用車，因新車數較少，得租用十年以下年份較新 

        之車輛。 

  (二)駕駛人一年內不得有重大違規及肇事紀錄。 

  (三)檢查租用車輛效期內之保險證明文件。 

  (四)註記該次活動租用車輛車號、駕駛姓名，且不得任意更換駕駛。 

  (五)其他特殊約定事項。 

六、校外教學活動之車隊管理及編組如下： 

  (一)各車次師生應建立緊急聯絡人名冊，留存學校。 

  (二)二車以上應編成車隊（車號粘貼於明顯位置），並指定有經驗之教師擔任總領隊，五車

以上另增副總領隊一人或二人。 

  (三)每車至少派遣一名教師擔任隨車領隊，必要時得請行政人員、教師或家長協助，負責該

車之安全及秩序維持。 

  (四)各車應實施安全編組，備妥急救藥品，並指派專人保管。 

  (五)依行車路線計畫行駛，不得隨意變更路線，必要時，應經總領隊同意始得變更。 

七、車輛駕駛人於車場出車前應依契約檢查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及安全設備等，檢查合格後，由

車輛駕駛人及得標廠商代表於「車輛安全檢查表」（如附表二）簽章。 

    學校總領隊或隨車領隊得視需要，請車輛駕駛人或得標廠商配合進行複查。 



八、出發前學校應集合全體師生實施行前教育及安全宣導。 

  各車隨車領隊帶領學生實施逃生演練，應注意安全門之開啟、車窗開啟或擊破方式、逃生動

線分配以及車內滅火器配置、取得與相關操作等（演練流程圖如附表三）。如前述演練係於出發

當日前實施，上車後隨車領隊應再行介紹，使學生熟悉各項逃生要領。 

九、車行途中隨車領隊應注意駕駛精神狀態及遵守交通規則；如有異狀，應隨時與總領隊保持聯

繫。 

  休息時隨車領隊應提醒駕駛檢查車輛各項安全設施，並以制動及操縱系統為重。 

十、意外事故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如下： 

  (一)依逃生演練指導學生安全避難。 

  (二)通報一一九專線，同時搶救傷患。 

  (三)總領隊立即編組教師成立現場防救指揮小組，擔任指揮官，協調相關救助事宜，並指定

專人統一對外發言及與本部校安中心（○二－三三四三七八五五）保持聯繫。 

十一、學校（單位）應訂定具體作為，以期落實本案之實施。 

十二、本注意事項適用於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之租用車輛；學生上放學交通車之管理，依學生

交通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十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得準用本注意事項之規

定。 

 

 



附件 

 

校外教學活動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參考用表） 

 

□茲同意     年    班              同學參加貴班〈校〉舉辦之 

 

校外教學活動，並繳交費用新台幣                 元整， 

 

敬請查收。 

□同意由學校代辦旅遊平安險（   ）萬元＋醫療險（   ）萬元，共計

費用（  ）元整。 

□不同意由學校代辦保險或已自行保險。 

 

 

□不參加 

□孩子不參加校外教學，但正常到校，由學校安排其他活動。 

 

 

年   班   學生： 

 

                      家長：                        簽章  

－－－－－－－－－－－－－－－－－－－－－－－－－－－－－－－－－－－－ 

不參加者免填下列資料 

 

（學校全銜）校外教學學生基本資料暨家長緊急聯繫單（請詳填） 



 

 

 

基 

本 

資 

料 

學生姓名  
性      

別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保險用）           

住  址 
 

  

家長姓名 
  

電

話 

公：                  

宅  

緊急   連

絡人 

  日： 

夜：  

關  

係 

  

特殊疾病或習慣：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校全銜）班級暨班群校外

教學申請暨工作分工表 【    年（級）    班】 

一、活動地點  

二、出發路線  

三、出發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集合地點：            】 

四、返回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五、辦理方式 ○自辦   ○委託旅行社 

六、交通方式 ○租車 ○搭公共汽車 ○搭火車 ○搭捷運 ○步行 ○其它               

七、人力支援 老師【   】位、家長【   】位、其它                     【   】位 

緊急連絡對象及行動電話： 

八、預計費用 每人活動費用：            每人保

險： 

(視需求而定) 

九、當日營養午餐異

動情形 

○當日停餐     人，請學務處協助辦理退費 

○照常用餐 

十、辦理目的 配合課程或單元名稱：             

工作分工表   

   辦理方式 

負責單位 採自行辦理方式 
採委託旅行社

辦理方式 
簽章 

導    師 

1.發下校外教學活動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2.製作校外教學參與人員暨保險名冊 

3.發放收費三聯單，於收取學生費用後送至出納組 

4.行前勘查(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5.實施行前安全教育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家長代表 

1.行前勘查(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2.實施行前安全教育 

3.協助車輛安全檢查 

（同左） 

(同左) 

(同左) 

 

教 務 處 
1.教務處進行審核 ○通過  ○不通過 

2.課務代理協商及未參加學生之安置 

(同左) 

(同左) 

 

(學校另應安排職工人員，完成後續會簽工作) 

學年主任 活動登錄 (同左)  

學 務 處 

1.辦理活動保險(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2.公文製發 

3.營養午餐異動處理 

4.行前說明會暨安全講習 

5.備妥簡易醫療用品 

6.協辦活動理賠工作 

(旅行社辦理) 

(同左) 

(同左) 

(旅行社辦理) 

(旅行社辦理) 

(同左) 

 

總 務 處 

 

 

1.租車、購置門票 

2.製作收費三聯單並辦理收費 

3.辦理理賠工作 

辦理徵求旅行

社招標作業 

(旅行社辦理) 

(同左) 

(同左) 

 

校    長 綜理校外教學各項事項 (同左)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申請表 

新北市00區00國小班級暨班群戶外教育申請表【0年級】 

一、活動地點  

二、出發路線  

三、預定出發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四、預定返回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五、辦理方式 □自辦     ■委託旅行社 

六、交通方式 ■租車   □搭公共汽車   □搭火車   □搭捷運   □步行 

□其它               

七、人力支援 老師【 】位、家長【預計 】位  
緊急連絡人： 
    總領隊：薛美美 
    副領隊：  

八、預計費用 每人活動費用（含保險）：  元(已有學生平安保險) 

九、當日營養午餐
異動情形 

■當日停餐教師  人，請學務處協助辦理退費或扣抵下一期餐
費 
■學生照常用餐，請學務處協助準備餐盒。 

十、辦理目的 請填附件一之一 

申請人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附件一之一       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戶外教育簡案 

教學主題  教學時間  教學對象  

教學地點  教學者  設計者  

學習領域 語文領域、綜合課程、生活教育 

教學 

資源 

 

教學 

目標 

 

教學 

重點 

環境教育： 

1、能運用五官來觀察、探索環境中的事物。 

2、能用語言及文字描述自己體驗的感覺。 

交通安全： 

1、了解乘車安全及逃生方式。 

2、遵守乘車秩序。 

備註 
 



附件二 新北市00區00國小0年級 戶外教育籌備會會議記錄 

地 點 教師研究室 時 間 110.09.04 主 持 人  

出席人員  

會議摘要： 

一、報告事項：主席提出校外教學議題 

 

二、討論事項： 

1.校外教學時間為108年11月12日。 

2.校外教學地點為 

3. 校外教學工作分配(如附件四) 

 

三、議決： 

（一）關於家長參加的人數及收費。 

*各班家長參加人數為6-8人 

*教師和家長收費為車資和門票(扣除保險費) 

 

（二）關於清寒學生的費用。 

*與承辦旅行社商議是否能減免 

 

（三）關於未參加學生在校之安排。 

*到一年級上課或請假在家。 

 

（四）關於當天下雨時，活動照常舉行。 

 

 

學年記錄 學年主任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二之一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工作執行檢核表 

項

次 

評估

項目 

檢核內容概要 符應檢核狀況 備

註 是 達成原因或日期 否 未執行原因 

1 
法令

規章 

符應實施原則：地點、教學路線、活

動設計、教學實施、行政準備、請假

處理、緊急應變、間討改進事項等 

     

爭取專案補助計畫      

2 
政策

補助 

爭取山野教育、海洋教育、單車、游

泳水域與社團等提出對活動經費與人

員之挹注 

     

3 
計畫

規劃 

計畫向度完整性      

工作期程達成率      

工作分配周延性      

4 
組織

分工 

職掌向度落實      

工作內涵完成      

單位橫向整合      

5 
協助

人力 

教師專長投入      

外聘專家邀請      

支援人力協助      

6 
經費

預算 

家長負荷      

社會資源投入      

弱勢學生照顧      

7 
器材

準備 

器材準備      

攜帶運送      

8 
食宿

交通 

食宿安全      

動線規劃      

保險規劃      

9 
緊急

應變 

應變計畫（含雨天備案）      

緊急處置、醫療資訊及後送計畫      

 

申請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件二之二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風險評估表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描述 

⚫ 帶隊人力：（依行程特性評估人力是否充足） 

□教師    □家長/志工  □護理人員□小組長  □小隊輔  

 

⚫ 天候狀況為何? 

⚫ 查詢天氣預報結果為何?（評估天氣是否恰當） 

□氣象預報  □季節因素 

□地形因素  □其他___________ 

 

⚫ 行經道路是否有潛在危機？（就所知填記，符合者畫√）? 

□大雨後山地    □陡坡    □狹路 

□土石流潛勢區  □曾發生崩塌    

□交通流量過大  □其他_________ 

*備註：潛在危險比率，畫記越多越不利。 

 

⚫ 教學場域管理單位：□政府機構 □企業公司 □公益團體 □個人 □無 

⚫ 教學場域如為民間場域，是否合法經營？ 

⚫ 是否辦妥相關登記?（可參考官網資訊） 

 

⚫ 近期是否為重大傳染病流行期? 

（如腸病毒、流感、或其他等） 
 

⚫ 教學場域是否屬於前項傳染病之高風險區域？ 

⚫ 教學場域是否即為高風險場域或易生群聚效應之場域? 

 

⚫ 教學場域管理單位是否處於正常管理狀態？ 

 (可參考官網資訊) 

 

⚫ 教學場域若處於山坡地，坡地是否安全？ 

（如坡道、步道；可參考官網資訊或電話詢問場域端） 

 

⚫ 教學場域是否鄰近危險水域？（可參考官網資訊）  

⚫ 教學場域如有水域，防護或救生措施是否充裕？（如圍籬、救生

設備、救生員或現場管理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件三 新北市00區00國小班級暨班群戶外教育經費概算表 



【二年（級）    班】 

項    目   名   稱 數 量 單 位 單  價 合  計 備  註 

1       

2       

3       

4       

5       

6       

總計   

總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承辦人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主計  校長  

          

          

 

 

 

 

 

 

 

 

 

 

 

 

 

 

 

 

 

 

 

 

 

 



附件四 新北市00區00國小班級暨班群戶外教育任務分配表 

項目 負責老師 工作內容 備註 

總領隊  綜理戶外教育各項事務 
隨車指導 

安全維護 

副領隊  綜理戶外教育各項事務 
隨車指導 

安全維護 

總  務  
製據收費、擬定經費概算表

並辦理核銷事宜 
 

活  動  
設計參觀之課程、學習單、

活動攝影、拍照 
 

文  書  
繕寫戶外教育計畫書，例如

申請表、家長同意書…等 
 

聯  絡  
參觀路線行前探勘（包含拍

照、記錄）、負責與相關單

位聯繫洽商 

 

醫  護  
在活動過程中，所有人員、

學生之醫護照理 
 

會議記錄  
繕寫會議記錄，如籌備會

議、行前說明會、檢討會等 
 

 

 

 

 

 

 

 

 

 

 

 

 

 



附件五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 教師 緊急聯絡電話表 

【   二年（級）   班】（本表格不足時可自行延伸） 

編號 職稱 姓名 手機電話 緊急聯絡人 電話 

1 總領隊 000    

 副領隊 000    

2  000    

3  000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附件六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 學生 緊急聯絡電話表 

【   年（級）   班】 

編號 姓名 緊急聯絡人 電話 編號 姓名 緊急聯絡人 電話 

1    21    

2    22    

3    23    

4    24    

5    25    

6    26    

7    27    

8    28    

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附件七戶外教育意外防救指揮小組分工職掌表 

項目 負責人員 工作內容 備註 

指揮官 

(總指揮) 
 

一、召開緊急意外防救小組會議。 
二、選定對外發言人。 
三、召開檢討會議。 
四、召開家長說明會。 
五、通盤緊急調配學校人員。 

六、於事後一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緊急救護組  

一、成立急救中心，負責傷者簡易救護工
作。 

二、成立救護組，負責運送傷者就醫，即時
回報狀況。 

三、駐院人員調派，定時回報傷者就醫狀

況，並協助傷者出院等事宜。 

各組第一位 

為該組組長 

輔導安置組  

一、對於到現場之家長、關心電話，妥適說
明傷者就醫情形，處理狀況。 

二、聯繫學校協助救援工作。 

三、主動連繫住院學生家長，告知學童送醫
情形。 

四、後續心理健康輔導。 

各組第一位 

為該組組長 

聯繫通報組  

一、緊急通報相關單位： 

二、設置就醫狀況一覽表，師生、家長得以
了解學童就醫情形。 

三、掌握住院情形，定時通報對外發言人及
上級機關。 

四、掌握後續活動秩序維護或疏散。 

各組第一位 

為該組組長 

協調救援組  

一、協調相關單位，研討保險、理賠等相關
事宜。 

二、印製師生聯絡單，告知注意事項及緊急
聯絡管道。 

三、印製家長說明會召開通知。 

四、成立機動組，即時協助突發事件處理。 

各組第一位 

為該組組長 

媒體回應組  

一、由新聞接待人員過濾媒體要求： 
（一）了解媒體欲採訪內容。 
（二）安排發言人受訪。 
（三） 婉拒媒體拍攝與個案有關畫面。 

二、由發言人對媒體作出正式回應， 
回應原則： 

各組第一位 

為該組組長 



（一）對於法令有所規範不得提供者，不
予提供。 

（二）在法令規範之內者提供事實澄清。 
（三）有關學校依規定處置部分予以說

明。 

 

 



 

附件八 新北市00區00國小     年級 戶外教育路線勘察記錄 

地  點  時  間  領 隊  

出席人員 
 
 
 

注意事項 

1、 行程時間安排之掌握。 

2、 場地設施住宿區是否符合安檢標準。（並標註須特別注意地區） 

3、 集合地點或午餐地點之安全性。 

4、 下雨天避雨場所之安排。 

5、 勘察完畢請自行貼上勘察相片。 

6、 不敷使用自行以 A4格式補充。 

摘  要： 

學年記錄 學年主任 訓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九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活動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 茲同意     年    班              同學參加貴班﹙校﹚舉辦之戶外教育活

動， 

並繳交費用新台幣                 元整，敬請查收。 

□同意由學校代辦旅遊平安險（   ）萬元＋醫療險（   ）萬元，共計費用

（  ）元整。 

□不同意由學校代辦保險或已有自行保險。 

□ 不參加 

□孩子不參加戶外教育，但正常到校，由學校安排其他活動。 

年   班   學生： 

                         家長：                        ﹙簽名﹚  

－－－－－－－－－－－－－－－－－－－－－－－－－－－－－－－－－－－－ 

※不參加者免填下列資料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學生基本資料暨家長緊急聯繫單（請詳填） 

 

 

 

基 

本 

資 

料 

學生姓名  
性      

別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保險用）           

住  址 
 

 

家長姓名 

父親 
 

 電話 
公：          宅： 

手機： 

母親 
 

 電話 
公：          宅： 

手機： 

緊急連絡人 
  

 
電話 

 
關 係 

  

特殊疾病或習慣： 

（出發當日請攜帶健保 IC 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學生保險名冊 

班級：      年      班，大人      人，學生      人，合計共      

人 

編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編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1    22    

2    23    

3    24    

4    25    

5    26    

6    27    

7    28    

8    29    

9    30    

10    31    

11    32    

12    33    

13    34    

14    35    

15    36    

16    37    

17    38    

18    39    

19    40    

20    41    

21    42    

※不投保者，請勿列冊※ 



附件十一 新北市00區00國小     年級 行前說明會會議記錄 

地 點  時 間  主 持 人  

出席人員  

宣導事項摘要： 

學年記錄 學年主任 訓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十二 新北市00區00國小家長參加戶外教育遵守事項 

一、各學年戶外教育，非本學年之家長，不得以任何理由參加。 

二、 若戶外教育為公開招標之案件，家長會得依得標廠商自願提供之優惠名額，由

總務處會同家長會長邀請家長會成員參加，以該學年之家長委員為原則。 

三、參與之家長不得帶其他學年之子女參加。 

四、家長不得額外要求廠商提供免費食宿及其他招待。 

五、家長應於收費截止日期前完成繳費及其他相關程序，並不得任意更改。 

六、家長參加戶外教育時，其言行舉止上應為師生表率，避免不當行為產生。 

七、 家長參加戶外教育時，請依學校正常程序辦理，並協助戶外教育活動，嚴禁家

長跟車等不當情事之發生。 

八、以上事項之規劃，需列入戶外教育家長通知書內。 

 

 

 

 

_____年_____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十三 新北市00區00國小    年級 戶外教育檢討會議記錄 

檢討會檢核表 
年級：（  ）年級                     承辦旅行社：  

日期：（  ）年（  ）月 （  ）日 時間：          地點：              

戶外教育實施日程：（   ）年（  ）月 （   ）日 

主持人：                        學年代表： 

家長代表：                      旅行社代表： 

一、車輛部分： 

□ 符合合約規定 

□ 不符合約規定(不符項目請填寫)： 

學 

年 

檢 

核 

 行 

政 

檢 

核 

 

 

二、行程部分： 

□ 符合合約規定 

□ 不符合約規定(不符項目請填寫)： 

學 

年 

檢 

核 

 行 

政 

檢 

核 

 

 

三、食宿部分： 

□ 符合合約規定 

□ 不符合約規定(不符項目請填寫)： 

學 

年 

檢 

核 

 行 

政 

檢 

核 

 

 

四、其他協議部分： 

□ 符合合約規定 

□ 不符合約規定(不符項目請填寫)： 

學 

年 

檢 

核 

 行 

政 

檢 

核 

 



附件十三 新北市00區00國小     年級 戶外教育檢討會議記錄檢討

會記錄表 

地 點   時 間 

  

主 持 人 

 

出席人員  

會議摘要： 

一、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三、其他事項： 

 

 

 

 

 

 

學年記錄 學年主任 訓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十四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工作分工檢核表 

新北市00區00國小班級暨班群戶外教育工作分工檢核表 

     
辦理方式 

 

負責單位 

採自行辦理方式 
採委託旅行社

辦理方式 
簽章 

導師 

1.發下戶外教育活動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2.製作戶外教育參與人員暨保險名冊 
3.發放收費三聯單，於收取學生費用後送至出

納組 
4.行前勘查(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5.實施行前安全教育 
6.戶外教育計劃書。 
7.經費概算表。 
8.學年戶外教育會議。 
9.協助車輛安全檢查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家長代表 
1.行前勘查(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2.實施行前安全教育 

（同左） 
(同左) 

 

教務處 
1.教務處進行審核 □通過  □不通過 

2.課務代理協商及未參加學生之安置 
(同左) 
(同左) 

 

 

學年主任 活動總策劃  (同左) 
 

學務處 

1.辦理活動保險(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2.公文製發或辦理相關會簽工作 
3.營養午餐異動處理 
4.行前說明會暨安全講習 
5.備妥簡易醫療用品 
6.協辦活動理賠工作 

7.組織評選委員會 

(旅行社辦理) 
(同左) 
(同左) 

(旅行社辦理) 
(旅行社辦理) 

(同左) 

 

總務處 

1.租車、購置門票 
2.製作收費三聯單並辦理收費 
3.統籌車輛安全檢查 

4.辦理理賠工作 

辦理徵求旅行

社招標作業 

(旅行社辦理) 
(同左) 
(同左) 
(同左) 

 

校長 綜理戶外教育各項事項 (同左) 
 



附件十五 新北市00區00國小戶外教育車輛座位表﹙43人座﹚ 

  電視   

第一排 1 2  前門  

第二排 1 2 3 4 第一排 

第三排 1 2 3 4 第二排 

第四排 1 2 3 4 第三排 

第五排 1 2 3 4 第四排 

第六排 1 2 3 4 第五排 

第七排 1 2 後門  

第八排 1 2 3 4 第六排 

第九排 1 2 3 4 第七排 

 安全門 3 4 第八排 

第十排 1 2 3 4 第九排 

第十一排 1 2 3 4 5 第十排 
 
 
 
 
 
 
 
 
 
 
 
 
 
 
 
 
 
 
 
 
 
 
 
 
 
 
 
 
 



附件十六  

00國小戶外教育交通工具出發前檢查及逃生演練記錄表車輛安全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車輛資料 編號 編號 

  

車 

輛 

基 

本 

資 

料 

車號     

出廠年份 年      月 年      月 

廠牌     

座位數（含駕駛及

服務員） 
位 □ 與行車執照相符 位 □ 與行車執照相符 

已行駛里程 公里 公里 

合格定檢紀錄 下次定檢日期：  年 月 日 下次定檢日期：  年 月 日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保險證號碼：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保險證號碼：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其他附加保險     

  

車 

輛 

安 

全 

資 

料 

安全門 □ 可徒手開啟 

□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 可徒手開啟 

□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安全門通道 □ 已淨空，無座椅無蓋板 

□ 淨寬32公分以上 

□ 已淨空，無座椅無蓋板 

□ 淨寬32公分以上 

滅火器 □ 至少2具，前後各一具 

□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 至少2具，前後各一具 

□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車窗擊破器 □ 至少3具，位置明顯 

□ 標示清楚，可徒手取用 

□ 至少3具，位置明顯 

□ 標示清楚，可徒手取用 

駕駛室上方最前方

座椅 

□ 距檔風玻璃70公分以上 

□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 距檔風玻璃70公分以上 

□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行李廂 □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輪胎胎紋 □ 胎紋深度1.6公釐以上 

□ 膠皮無脫落 

□ 胎紋深度1.6公釐以上 

□ 膠皮無脫落 

檢查(複查)人員簽章：   

車主代表簽章：   

  

備註： 

1.本表係由公路總局訂定，相關資訊可參考公路總局網站。 

2.出車前務請依上表檢查、填具。 

3.為保障行車安全，檢查發現有不合格情事者，務請將檢查表傳送各地公路監理機關，俾依規定

查處。 

 

 



遊覽車逃生演練流程圖 

 

附註:如提前演練，出發當天可免除演練，但須於出發後撥放大客車安全逃生影

片。 


